
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 

就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修例建議立場書 

由於法團業主大會為屋苑的最高權力基礎，會議可決定管委會的組成及成員，議

決主要工程及其他開支，任何決議均影響屋苑內所有業主的權利及責任。因應各

個屋苑的財政情況，每年所牽涉的經常管理開支由幾十萬至過千萬不等，更有部

份屋苑需要進行大型維修工程時，相關開支更可能達到千萬及過億，因此大聯盟

建議必須嚴格監察法團運作和屋苑管理，確保權責相稱。 

 提高開會和決議門檻及維修決議的共識 

為提高業主在大型維修工作的參與程度和共識，大聯盟贊成提高業主大會的

法定人數和通過議案的百分比。 

實行雙門檻制：建議將會議的法定人數佔業主總人數的百分比由 10%升至

30% 及 

通過決議所需的投票份數佔會議投票份數的百分比由 50% 升至 60% 

在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 10 條「更改名稱」下，規定若然法團要更改名稱，

需要不少於 75%的業主票數通過，才可更改。大廈的大維修工程比法團更改

名稱更重要，因此將通過決議門檻定於 60%已屬相當慎重的建議。 

總括而言，現時業主對大維修工程的警覺性已經大幅提高，更積極參與大維

修的討論和決策，大聯盟認為有關開會門檻不但可提高業主參與度，和決議

代表性，亦是切實可行的制度。其實，雙門檻制下的決議其只佔 18%（30%

×60%）業權，但遠比現時 5%（10%×50%）的代表性大為提高。 

 「大型維修工程」的定義 

大聯盟建議如下： 

大廈管理費 50 倍以上 ；或 

每戶需付 50000 元維修費以上  就定義為大型維修工程 

   其他建議： 

但大型維修下，有可能會有不法份子用「拆單」的方式令維修費用不超過「大

型維修工程」的上限，政府應設法去杜絕此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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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諮詢文件會議通知期改為至少 21 日，大聯盟表示贊成。 

 

 延長會前張貼委任代表文書的時間 

現時的建議成效成疑，認為需要想辦法去杜絕偽造的授權書； 

建議透過民政事務署抽樣核實有關代表文書的真偽，而且在會議 24 小時前

核實委任代表文書的時間不夠﹐建議將授權書截止時間推前至大會前 7 天，

並規定必須張貼委任代表文書予業主查證，而且，擁有所有業主聯絡方法的

管理處不得參與大型維修的議案，要保持中立，否則違反專業操守。 

核實委任代表文書由於有業主懷疑有不法之徒行使虛假代表文書，收集委任

代表文書 

需要尋求獨立第三者去檢查委任代表文書的真偽(獨立第三者不能為管理公

司及業主。) 

 招標過程 

民政署及屋宇署有責任制定標書的基本或標準格式，及應在法例清楚列明業

主享有的知情權、業主有複印文件的權力，而且一般業主如何向法團要求查

閱相關文件的安排等。 

為了保障各業主的權益及防止非法行為發生，建議援引「選舉(舞弊及非法

行為)條例」監管法團相關投票和競選活動，包括提名、參選、投票、授權

書等，並打擊偽造及收購授權書行為。 

 

 終止公契經理人 

文件建議將公契經理人限定在 5 年之內，及透過 30%業權分數便可以決定通

過終止公契經理人及委任新管理服務提供者， 

- 同意提供程序重新檢視公契經理人在屋苑的角色，但是不應強制所有屋苑

必須在 5 年內終止公契經理人，應該容許屋苑經適當的程序，保留公契經理

人的角色與功能。 

 

其他建議： 

有關 5 年內終止公契經理人，建議應該容許屋苑經適當的程序，例如業主大

會，容許業主同意原有公契的安排，保留公契經理人的角色與功能。可訂明

每 5 年由業主大會重新確認。 

增加公契經理人相關開支的透明度，包括母公司招致的開支。與管理工作沒

有直接關係甚至有利益相衝的項目，應不包括酬金的計算公式。建議訂定公



契經理人需在制定毎年的財政預算時，定出營運效益改善目標（例如每年

5%），並在屋苑業主大會通過。 

 公契經理人酬金 

同意應該增加公契經理人相關開支的透明度，包括母公司招致的開支。與管

理工作沒有直接關係甚至有利益相衝的項目，應不包括酬金的計算公式。另

外，公契經理人酬金與經理人在屋苑服務經驗無直接關係，但是應該反映在

屋苑每年的財政預算內。大聯盟建議應要凌駕公契，即刻公契列明經理人酬

金的規定，亦可以不理會公契的內容。 

 

 設立罰則： 

在修例中無提及對圍標行為的罰則，所以即使日後成功修例，《建築物管理

條例》仍然未能阻嚇有意圍標的不法分子。罰則其實是針對涉及嚴重個案，

蓄意違法的不法份子，並拒絕民政署指令作出糾證，而無合理辯解，需承擔

刑事或民事責任，如被定罪，應禁止有關人士擔任其他大廈的委員。 

民政署亦應擁有執法的權力，當發現涉及違法情況，民政署可以發出警告

信，要求在限定時間內立即修改，若仍然未修改，則民政署可以作出檢控。 

其他建議： 

 設冷靜期： 

  法團業主大會議決應設冷靜期，當決定要進行大型維修後，由發出收費

通知書上清楚列明會有一個月的冷靜期，有 5%的業主提出反對就可以召開

業主大會，就著維修的內容再進行表決，其間不能簽訂大維修合約。如第二

次業主大會再次確認有關決議，則不再設有冷靜期，獲授權人士有權與承判

商簽討工程協議。 

 成立「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」 

贊成成立「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」，由專業人士、業主代表和具公信力人士

組成委員會，調查維修市場的違法違規案件，監督行業操守和工程質素，並

定期向業主發布市場訊息，和提供專業支援。 

 減輕業主訴訟開支 

小業主要到土地審裁處處理問題時，往往需要支付一筆龐大的訴訟費，所以

法律援助應包含土地審裁處個案。 

如法庭認為小業主有理據作出訴訟，法庭可在訴訟最初期，裁決法團負擔訴

訟的費用。 



 成立「樓宇審裁處」 

仿法勞資審裁處的做法，成立「樓宇審裁處」，如涉及較小金額和不涉複雜

法律爭議的案件，雙方在樓宇審裁處不能聘請律師。\ 

 

 監管不合理公契： 

政府有責任打擊大廈不合理的公契條款，確保公契條款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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